
西青区司法局 2019年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为了切实做好部门预算执行绩效考核工作，根据《西

青区区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管理办法（试行）》

文件精神，按照区财政局要求，将我部门 2019年预算绩

效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和人员

西青区司法局是西青区人民政府主管全区司法行政

工作的部门。下属 2个预算单位：西青区司法局机关、
西青区法律援助中心。

1.西青区司法局机关为行政单位，内设政治处、办公
室、研究室、社区矫正管理科、行政复议与应诉科、行

政执法协调监督科、法治宣传科、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

科、律师工作科、公共法律服务科共计 10个职能科室,

下辖杨柳青司法所、张家窝司法所、辛口司法所、西营

门司法所、中北司法所、精武司法所、王稳庄司法所、

大寺司法所、李七庄司法所、赤龙南司法所、开发区司

法所 11个基层司法所。人员编制 74名，实有在职人员
69名。

2.西青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成立于
2019年，当年未安排预算。人员编制 4名，无在职人员。
（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着力全面依法治区，提升法治西青建设水平；



2.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
3.着力建设平安西青，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水平。
（三）整体支出情况

西青区司法局 2019年度预算收入 3926.49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 3721.14万元；其他收入 69.38万元；年末结
转结余 135.96万元，包括财政拨款结转 106.49万元、其
他资金结转结余 29.47万元。
西青区司法局 2019年总支出 3925.43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2993.15万元，包括人员经费 2730.76万元、日常

公用经费 262.39万元；项目支出 932.28万元，主要包括
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社区矫正、

律师公证管理、法制建设等项目。

二、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19年，在市司法局和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西青区司法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紧紧围绕司法行政改革目标任务和新的职能

定位，不断开辟良法善治新境界，为全区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强的法治保障和更加良好的法治环

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围绕发展大局，服务民营企业。成立区民营企业法
治体检领导小组，制定专项活动方案，从活动形式、服

务内容、效果评估等方面整体推进。依托区、街镇两级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 12个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中心，



并遴选 50名律师组成法治体检服务团，提供一对一“坐
诊”服务，帮助民营企业排查法律风险。全年开展民营企
业“法治体检”64次，出具法治体检报告 25份，为企业解

决法律问题 76件，为 180家民营企业提供精准公证服务，
挽回经济损失达 970万余元。

2. 发挥职能优势，营造文明城区创建新气氛。将创

文专项法治宣传工作纳入《2019年西青区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意见》，与 10个街镇、40个委局签订《2019年普法
工作目标责任书》，形成层层分解任务、责任落实到人的

常态化工作格局。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把普法融入执法、服务的全过程各环节。全年开展法治

讲座、普法志愿服务等活动 1880场次，受教育人数达 30

万人次。加强《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执法监督工

作，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8次，发布执法情况通报 2期。
加强法治文化公园建设，建设 20个校园法治文化宣传阵

地。举办法治文艺巡回演出、普法欢乐骑行等活动 72场
次。

3.立足依法行政，实现法治政府建设新突破。全面落

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最大程度实现了执法信息公开

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综合运用

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案卷评查、实地检查等手段，开展

执法检查 7020件次，有效提升了各执法单位的执法效能。
在全市率先建立“一三五十”行政复议工作机制，全年共受
案 72件，审结 67件，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22件，纠错率



为 30.5%。经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后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的案件 2件，仅占复议案件结案总数的 3%，大部分矛
盾纠纷在复议阶段得到有效化解。把好行政决策合法性

审查关，全年审核重大决策事项 176件、合同协议 73份、
行政规范性文件 43件，提出法律审核意见 386条。组织
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被市委依法治市办

推荐至中央依法治国办，申报国家级法治政府建设综合

示范创建。

4.聚焦扫黑除恶，建设平安西青取得新成效。以“法

律六进”为载体，组织普法志愿者深入村居、建筑工地、
农贸市场等场所，通过“走亲戚”“串门子”的形式，不断提
高扫黑除恶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加强律师代理涉黑恶

案件监督管理，建立健全代理报告、集体讨论等制度，

切实掌握工作动态，提高刑事辩护的质量。我区共 49名
律师代理 45件涉黑恶案件，已对开庭的 23件进行了庭

审监督。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机

结合，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涉黑恶问题

线索排查力度，排查出新的涉黑恶线索 2条。以社区矫

正“新希望”志愿者服务队为抓手，深入农村、社区开展义
务植树、环境清整、法治宣传等活动，有效帮助社区服

刑人员感恩回馈社会。我局扫黑除恶工作经验在《天津

政法简报》第 7期上刊载。
5.站稳人民立场，公共法律服务满足新需求。开展农
民工讨薪维权专项活动，共调解案件50件，追回工资4800



万余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6件，追讨欠薪 60万余
元。全面启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开通西青

看守所律师会见“绿色通道”，已指派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374件。继续实施“一村一律师”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共
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4000余件次。与天津电视台科教频道
《新说法》栏目创办法律服务基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对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建立“领导干部公共
法律服务接待日”制度，已安排领导接待日 28次，召开
座谈会 15次，共接待群众 139人次，征求到意见建议 44

条。加强区、街镇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水平，全部配备

智能终端机，搭建律师在线咨询平台，开展线上线下双

驱动法律服务。在全市率先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打造过

渡性安置帮教基地，为“三无”人员提供临时性安置场所。
6.突出政治引领，激发司法行政队伍新活力。健全完

善党建整改工作台账（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制定了《西

青区司法局 2019年党建工作要点》，签订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书，形成“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

支部书记抓具体的压力传导机制。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合“严纪律、转作风、树形象”
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和“领导干部接待日”活动、机关干部下

沉司法所工作等，做到“三个”尽快，着力“六个注重”，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选树德唯律师事务所和富永律师

事务所为律师党建工作示范点，成立我市第一家区级律



师行业统战工作实践创新示范基地联络站，进一步激发

律师行业工作活力。全国模范司法所长王凯的先进事迹

在《司法所工作》2019年第 10期上刊发。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1.存在的问题
（1）项目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有待提高

部分项目在编制预算时预计不准确，全年实际支出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部分项目预算编制考虑不全面，造

成年初预算不足，需要用基本支出弥补。

（2）项目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个别项目的筹划时间过长，加之政府采购环节多、

时间长，致使未能在计划时间采购，最终在第四季度甚

至年末完成，影响了预算执行进度。

2.改进措施
（1）科学进行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编制水平

进一步改进优化预算编制，将项目风险评估放在重

要位置，避免超额申请年度预算；预算编制人员加强与

业务科室人员的沟通；充分结合年度工作计划和中长期

规划要求，在人力、物力、财力、机制等方面全维度考

量项目开展；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和准确性。

（2）优化采购组织管理，提高预算执行进度
要调整采购策略，建立采购预算时间表，提前谋划

有关工作；加强业务科室与采购部门的衔接，减少往来



协调时间，提高采购工作效率，缩短采购周期；加强预

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强化预算执

行进度。


